
 

 

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防制詐騙-假求職 

一、 手法及話術解析 

(一) 於報章雜誌或網路訊息刊登求職訊息誘騙民眾，再以設定薪資轉帳等名義騙取被害人之金融帳戶及密碼，續遭詐騙集團

作為人頭帳戶之用。 

 (二)刊登求職廣告向應徵者騙取訂金、保證金、治裝費、訓練費或替代保證金。 

 (三)利用社群網站或交友軟體刊登出國高薪打工等不實廣告，利用面試時機強行帶往銀行開戶並設定約定轉帳啟用網路銀行

等功能，或以簽約出借帳戶或給付每日報酬為由，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，拘禁於民宅或旅館內，藉此取得並利用被害人銀

行帳戶收取詐騙款項。 

二、 預防策略 

 (一)合法公司徵才求職不會透過網路訊息貼文，更不會以私人帳號發訊息。 

 (二)切勿聽從指示申辦個人約定帳戶，對於個人銀行帳戶、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，應自行妥善保管，絕對不可交付陌生人。 

 (三)對網路徵才公司多查、多問、多存疑，可去電確認真偽，面試前先告知家人朋友行蹤，簽訂工作合約前務必詳閱內容，如

有疑慮的契約不要簽，以保護自身安全。 

 (四)如若自身或家人遇有類似情形，請即向我國各駐外領使館處尋求協助或撥打急難救助電話 0800-085095，並儘速就近向警

察機關報案。 

（以上內容節錄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/常見詐騙手法話術解析與預防策略） 

機關安全 

 一、強化臨櫃關懷攔阻，發現民眾疑遭詐騙時，應以關懷或護鈔等名義，立即通知轄區員警協處。 

二、請檢視錄影監控設備，注意攝影角度、清晰度及準點顯示，加強門禁管制，要求員工提高警覺；常見搶案犯罪手法： 

1. 持犯罪工具威脅行員。2.翻越櫃檯行搶(如收寄包裹活動窗口)。3.挾持人質。4.利用其他相通入口(如邊側門、營業廳

後門)進入櫃檯。5.利用行員疏忽侵入櫃檯。 

請各局特別留意形跡可疑，頭戴安全帽之民眾，並落實防衛設施安全檢測及防搶演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政風法令宣導 
 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

公事公辦不請託，清淨公門免關說；形式內容涉疑義，三日簽會釋懷疑。 

如與職務有利害，飲宴應酬需避開；公務禮儀等例外，知會報備免疑猜。 

 端正政風  檢肅貪瀆 

電話：07-2916646 
傳真：07-2169028 

  
 

 法令宣導 

 

 

防制詐騙、機關安全 

 

但願人長久，開車不喝酒。 

＊1.重申各局受理顧客臨櫃繳納勞保局、健保署及其他各類款項應確實核對交易資料，避免入錯帳目。(本公司與

勞保局及健保署簽約代收勞、健保及國民年金等費用，採購契約訂有罰則，為避免窗口作業疏失導致遭罰，請落實規定辦

理。)(總公司 114年 1月 14日儲通第 6556號函) 

  2.函知 113年度各等郵局及各級郵局、臺北郵件處理中心各項作業缺失詳情，請加強人員訓練及落實複核程序，
並督導所屬確依規定辦理，以降低作業風險，請查照。(總公司 114年 1月 10日總通第 6547號函) 

 
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：0800-286-586 傳真：02-23811234 書面：「100006 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」，另受理

現場檢舉（上班日日間 08:30-17:30）及網頁填報等方式。 

 

一、 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 

 

櫃子抽屜勤上鎖，公務機密不外洩。 

※請傳閱員工簽名或蓋章 

 

mailto: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


 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

  案例分享： 

 阿良是植物所所長，太太小花是他的部屬。每年年終打考績時，阿良都很頭痛，若初評給小花打乙等，怕回家被罰跪算盤，可

是機關甲等又有名額限制，給小花甲等怕同仁質疑不公，幾經考量後，阿良連續 2年還是決定初評小花考績甲等，並將考核結

果提報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，小花最終獲得考列甲等及發放獎金等利益。 

 阿良因參與評定配偶小花甲等考績而未自行迴避，違反利衝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第 16 條第 1 項得處 10 萬元以上 200 萬

元以下罰緩。 

   溫馨提醒： 

考績之評定涉及獎金發放與職等升遷，因此公職人員於考績評核過程中，除覈實考評外，亦不得參與自身或關係人考績評核，

故提醒公職人員如遇自身、配偶或二親等親屬等關係人的考績案應自行迴避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上內容節錄轉載自法務部廉政署/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）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
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規定： 

   

申報類別 申報期限 如何選定「申報日」=「申報(基準)日」 

就（到）職 財產申報 就（到）職日之日起 3個月內 
得自就（到）職之日起 3個月期間內，選擇其中任何 1日作為

「申報（基準）日」 

 

定期財產申報 每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

(2個月) 

每年自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，2 個月期間內， 選擇其

中任何 1日作為「申報（基準）日」  

已辦理概括授權介接財產資料之申報人，均以 11 月 1 日作為

「申報（基準）日」 

卸（離）職 財產申報 卸（離）職日之日起 2個月內 
限定以卸（離）職「當日」為「申報（基準） 日」(申報人不

可以任意選擇申報日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案情摘要 

 某郵局儲匯工作員甲受理客戶大量硬幣存款時，點幣機點幣後故意短報金額予存款人填寫存款金額，其中差額占為己有，另多

次利用點數硬幣機會將儲戶金額不等之存款硬幣侵吞入己。 

處理情形 

該名儲匯工作員疑涉犯業務侵占罪嫌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辦，並遭終止勞動契約。 

政風室叮嚀 

一、各級主管對所屬員工平時之勤惰及辦公情形，負有督導、管理及考核之權責，相關考核紀錄於職務移交時列入交代。 

二、有關所屬員工平時表現如涉有不良事蹟、不良傾向或經濟狀況異常者，應加強工作管理及執行考核，必要時應調整職務，  

    以防範弊端發生。 

三、如未落實督導考核或考核紀錄登載不確實者，將視情節輕重，依「交通事業郵政人員獎懲標準表」相關規定從嚴議處。(總

公司 113年 2月 16日人通第 5843號函) 

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，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！ 
 
 

高雄郵局政風室編製 

法紀案例 


